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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的问询函》之回复说明

众会字（2023）第 09846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我们接受委托，审阅了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2022

年度、2023年 1-6月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包括 2022年 12月 31日以及 2023年 6月

30日的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2022年度以及 2023年 1-6月的备考合并利润表及备考

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审计了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电力”）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2

月 31日、2023年 6月 30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年度、2022年度、2023

年 1-6月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

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贵部于 2023 年 11月 24日下达了《关于对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3〕第 29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我们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中与财务会计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核查，具体回复

内容如下（注：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说明中的词语和简称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各项词语和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本回

复说明所披露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

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回复说明中分项之和与

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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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1、报告书显示，公司拟向交易对方上海恒电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恒电”）

出售所持有的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电力”或“标的资产”）

80.00%股权，交易对方拟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截至评估基准日，中机电力

100%股权价值评估值为-327,952.79万元，较中机电力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价值-333,410.61万元评估增值 5,457.82万元，增值率 1.64%。根据上述评估结果，

中机电力 80%股权评估值为-262,362.23万元。基于该评估值，经友好协商，交易双方

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00元。本次交易定价与评估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转让标的资产 80%股权的会计处理及损益影响情况；

（2）进一步说明交易的必要性，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转让标的资产 80%股权的会计处理及损益影响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七条，母公司单体层面处置长期股

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五十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

问题 4有关合并报表层面处置子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相关规定进行指引：企业因处置

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

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

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

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

冲减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

当期投资收益。

假设本次交易于 2023年 6月 30日实施完毕，其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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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

借： 其他应收款 1.00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896,000,000.00

贷： 长期股权投资 2,896,000,000.00
投资收益 1.00

假设本次交易于 2023年 6月 30日实施完毕，其对母公司单体报表层面损益的影

响为增加净利润 1.00元。

2、合并报表层面

（1）冲回母公司单体报表确认的投资收益

借： 其他应收款 -1.00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896,000,000.00

贷： 长期股权投资 -2,896,000,000.00
投资收益 -1.00

（2）冲回母公司单体报表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借： 年初未分配利润 -2,896,000,000.00
贷：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896,000,000.00

（3）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借： 年初未分配利润 2,115,417,134.42
贷： 商誉-减值准备 2,115,417,134.42

（4）按照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

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

收益

借： 长期股权投资 -3,447,867,743.83
贷： 年初未分配利润 -2,798,279,325.76

其他综合收益 -2,377,752.37
投资收益 -647,210,665.70

借： 长期股权投资 -2,896,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3,447,867,743.83
商誉-减值准备 2,115,417,134.42
其他应收款 1.00

贷： 投资收益 2,667,284,879.25

（5）冲回母公司与中机电力之间的内部往来坏账准备

借： 投资收益 57,090,106.19
贷：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57,090,1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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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假设本次交易于 2023年 6月 30日实施完毕，其对合并报表层面损益的影

响为增加合并归母净利润 2,610,194,773.06元。

二、进一步说明交易的必要性，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中机电力已处于持续亏损的状态，其报告期内主要资产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1,407,609.69 1,530,066.17 1,948,101.61
负债合计 1,732,472.86 1,772,887.55 1,979,564.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4,863.18 -242,821.38 -31,463.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333,410.61 -252,521.72 -40,062.55

标的公司中机电力开展的能源工程承包业务，所需资金量大、回款周期较长，尤

其历史上部分垫资规模较大的 EPC业务对公司造成了较大的财务负担，有息负债规模

居高不下。虽然其业务资质优良，在行业中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但受采购施工成本、

项目拖期、应收款项回款周期、财务成本高企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机电力持续大

额亏损，致使天沃科技近年来净利润持续为负，对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发展带来了较

大的拖累。

结合追溯调整后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以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

前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情况的主要变动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3年 1-6月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总资产 2,198,706.04 834,439.52 2,362,169.87 867,681.78
总负债 2,503,928.81 821,689.92 2,584,826.64 859,963.77
归母净资产 -273,031.61 -12,418.10 -208,227.14 -16,732.25
资产负债率 113.88% 98.47% 109.43% 99.11%
每股净资产（元/股） -3.18 -0.14 -2.42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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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因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如 2023会计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仍然为负，或者公司 2023年

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

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上市公司净资

产水平将有明显提升。截至 2022年末和 2023年 6月末，上市公司归母净资产分别为

-16,732.25万元和-12,418.10万元，较交易前分别增加 191,494.89万元和 260,613.51万

元。通过本次资产置出交易，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将有较大程度地改善，净资产水

平显著提升。因此，本次交易具有必要性。

本次交易对价以东洲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

及全体中小股东利益，交易双方经友好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00

元，具有公允性。

三、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于《重组报告书》“第八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四、交易完成后的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及未来发展前景分析/（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分析”中补充披

露了转让标的资产 80%股权的会计处理及损益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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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一、会计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对公司假设以评估基准日出售标的公司中机电力 80%股权的会计处理及损益

影响情况进行复核；

2、获取东洲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与标的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账面净资产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判断本次交易作价的公允性。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模拟于 2023年 6月 30日转让标的资产 80%股权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损益的影响核算过程取数无误。

2、标的公司股权出售时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情形，本次交易对价经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为 1.00元为名义对价，具有公允合理性。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负

债情况，提升上市公司净资产水平，具有必要性。

问题三

3、2023年 10月 25日，你公司收到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23〕56号】显示，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关联方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余额为 165,531.11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上述关联方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及明细，

本次资产出售剥离债务明细，本次交易如何解决相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截至目前上述关联方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及明细，本次

资产出售剥离债务明细，本次交易如何解决相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1、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明细

《事先告知书》所载，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关联方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余额为 165,531.11万元，其实质为关联方对标的公司中机电力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净额，其构成和明细拆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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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对方单位全称

中机电力账

面其他应收

款

中机电力账面

其他应付款

中元诚建设有限公司 1,500.00
中机国能工程有限公司 75,422.0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5,000.0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4,800.00
镇江新华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856.74 5,110.72
上海海圭贸易有限公司 9,000.00 23,736.91
南京中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5,100.00
江苏昌烜建设有限公司 2,700.00

合 计 194,378.74 28,847.63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净额 165,531.11

上述企业对公司存在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行为均发生于该等主体与标的公司中

机电力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与上市公司本部及其他下属企业无关。

上述与关联方的资金拆借形成了《事先告知书》中所载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上述关联方对中机电力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资金拆出）情

形在财务报表中的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对方单位全称 账面原值
账面坏账准备

余额

其他应收款 中元诚建设有限公司 1,500.00 900.00
其他应收款 中机国能工程有限公司 75,422.00 75,422.00

其他应收款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5,000.00 15,000.00

其他应收款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

一工程有限公司
4,800.00 4,800.00

其他应收款 镇江新华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856.74 39,007.51
其他应收款 上海海圭贸易有限公司 9,000.00 5,400.00
其他应收款 南京中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5,100.00 21,060.00
其他应收款 江苏昌烜建设有限公司 2,700.00 1,620.00

合 计 194,378.74 163,209.51
账面净额 31,1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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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资产出售剥离债务明细

根据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中机电力总负债为 1,732,472.86

万元，主要负债账面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负债科目 2023-6-30 2022-12-31 2021-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62,954.55 502,746.00 191,306.06
应付票据 2,792.25 7,166.85 17,720.29
应付账款 638,379.73 670,223.72 721,642.02
合同负债 219,151.74 228,848.79 336,578.61
应付职工薪酬 1,381.87 4,101.21 4,989.63
应交税费 2,121.90 6,335.07 3,657.46
其他应付款 55,091.67 44,333.81 85,838.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0,909.82 167,496.54 384,556.08
其他流动负债 38,112.52 35,017.56 58,339.13
流动负债合计 1,640,896.06 1,666,269.55 1,804,627.28
长期借款 90,200.00 105,000.00 173,200.00
租赁负债 1,376.80 1,618.00 1,637.37
递延收益 - - 1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91,576.80 106,618.00 174,937.37
负债合计 1,732,472.86 1,772,887.55 1,979,564.65

其中，标的公司的有息债务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人（全称） 借款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银行

中机电力 100.00 2021/4/22 2023/12/21 上海电气财务公司

中机电力 7,993.37 2021/4/22 2024/4/22 上海电气财务公司

中机电力 1,306.63 2021/4/26 2024/4/22 上海电气财务公司

中机电力 49,200.00 2021/12/1 2023/12/1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200.00 2021/12/1 2023/9/21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100.00 2021/12/15 2023/9/21 上海电气财务公司

中机电力 9,500.00 2021/12/15 2023/12/15 上海电气财务公司

中机电力 49,200.00 2021/12/27 2023/12/27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200.00 2021/12/27 2023/12/21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20,000.00 2022/8/31 2023/8/30 建设银行第四支行

中机电力 44,000.00 2022/8/31 2023/8/30 建设银行第四支行

中机电力 600.00 2022/8/31 2023/9/21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600.00 2022/8/31 2023/12/21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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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全称） 借款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银行

中机电力 600.00 2022/8/31 2024/3/21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600.00 2022/8/31 2024/6/21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600.00 2022/8/31 2024/9/21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600.00 2022/8/31 2024/12/21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600.00 2022/8/31 2025/3/21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53,400.00 2022/8/31 2025/8/30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10,000.00 2022/8/31 2023/8/30 光大银行控江支行

中机电力 198,250.00 2022/9/5 2023/9/5 工行外滩支行

中机电力 39,650.00 2022/9/5 2023/9/5 工行银团财务公司

中机电力 3,380.00 2022/12/13 2023/12/13 上海电气财务公司

中机电力 37,100.00 2023/1/17 2023/7/17 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

中机电力 15,000.00 2023/2/16 2023/12/27 中信银行杨浦支行

中机电力 32,900.00 2023/2/16 2024/2/15 建设银行第四支行

中机电力 6,800.00 2023/2/16 2024/2/16 上海电气财务公司

中机电力 15,000.00 2023/2/24 2024/2/23 建设银行第四支行

中机电力 5,500.00 2023/3/20 2024/3/20 上海电气财务公司

中机电力 20,000.00 2023/3/29 2024/3/29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闵行支行

中机电力 30,000.00 2023/3/29 2024/3/29 上海电气财务公司

中机电力 10,000.00 2023/3/30 2023/9/30 浦发银行陆家嘴支行

中机电力 20,000.00 2023/5/19 2024/5/19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中机电力 20,000.00 2023/6/19 2024/6/18 建设银行第四支行

中机电力 87.50 2023/6/19 2026/6/19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87.50 2023/6/19 2026/6/19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87.50 2023/6/19 2026/6/19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87.50 2023/6/19 2026/6/19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87.50 2023/6/19 2026/6/19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87.50 2023/6/19 2026/6/19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34,475.00 2023/6/19 2026/6/19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中机电力 30,000.00 2023/6/20 2023/9/29 浦发银行陆家嘴支行

中机电力 800.00 2023/6/21 2024/6/21 上海电气财务公司

合 计 768,780.00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5收到《事先告知书》，并于 2023 年 11月 8日披露追溯

调整后的相关财务报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1条及 9.8.2条，

上市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的，深交所将公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其中资金占

用且情形严重，是指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占用资金的余额在 1000

万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

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

鉴于本次交易为公司出售所持有的中机电力全部股权，即中机电力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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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包括《事先告知书》中所载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该等

资产和负债均会通过本次交易随标的公司置出上市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因此，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将通过本次交易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置出，从而解

决关联方对上市公司存在资金占用的问题。

如本次交易未能顺利实施，公司可能会因上述资金占用情形被深交所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

二、补充披露

公司已于《重组报告书》“第十二章 其他重要事项/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以及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一）本次交易将解决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

题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如何解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的相关信息。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一、会计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复核公司提供的《事先告知书》涉及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及明细，并与《事先告知书》列示的总额进行比较核对；

2、获取并复核公司提供的本次资产出售剥离债务明细，并与经审计的中机电力

财务报表数据进行比较核对。

3、根据公司提供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及明细，并与经审阅的天沃科技备考

财务报表数据进行比较，复核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是否仅存在于中机电力，

以判断上市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将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剥离出上市公司是否具备

可行性。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事先告知书》所载的关联方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将

通过本次交易随标的公司股权一并置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从而使该等行为不再

构成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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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

4、报告书显示，截至 2021年末、2022年末和 2023年 6月末，上市公司在建工

程金额分别为 171,255.16万元、176,689.02万元和 180,677.91万元。其中，报告期内

在建工程金额增加主要系你公司控股子公司玉门鑫能光热第一电力有限公司在建工

程逐步增加投入所致。而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截至 2023

年 6月末，你公司账面存货金额为 152,573.04万元，固定资产金额为 113,929.81万元，

在建工程金额为 164,922.84万元。

请你公司：（1）补充说明期末在建工程的主要内容、用途、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较高且最近两年一期变动较小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在建工程完工及转为固定资产的

时点、应满足的条件，说明是否存在应转固未转固或延期转固的情况；（2）补充披

露上述资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形，并详细披露减值测算过程，包括测试的主要程序、具

体参数，说明减值的充分性、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如不符

合，补充披露对报告期净利润和期末净资产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前述资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形，在建工程账面价值的

入账依据及准确性、转为固定资产时点的准确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说明期末在建工程的主要内容、用途、在建工程账面价值较高且最近两

年一期变动较小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在建工程完工及转为固定资产的时点、应满足

的条件，说明是否存在应转固未转固或延期转固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截至 2023年 6月末，在建工程金额为 164,922.84

万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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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6月 30日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玉门光热项目 164,727.75 - 164,727.75
其 他 195.08 - 195.08
合 计 164,922.84 - 164,922.84

由上表可知，公司期末在建工程主要为玉门鑫能在建工程，玉门鑫能在建工程为

玉门郑家沙窝熔盐塔式 5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以下简称“玉门项目”），是国家能源

局《关于建设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通知》（国能新能[2016]223号）确定的首批

20个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该项目采用以熔融盐作为吸热、热储能介质的塔式

二次反射聚光发电技术，通过熔融盐-水换热系统产生过热蒸汽，驱动汽轮机发电。通

过该项目的投资，公司计划建成规划容量为 50MW的熔盐塔式光热发电电站。玉门项

目采用上海晶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江苏鑫晨光热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和提供的熔盐塔

式二次反射聚光发电技术路径。该项目经国家能源局专家评审通过，入围第一批 20

个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

玉门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太阳能集热系统、储热系统、热交换系统、汽轮发

电机组及其他相关辅助生产设施等方面，由玉门鑫能负责实施，项目实施地点位于甘

肃省玉门市东北约 20km处的郑家沙窝附近。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该项目的储热系统、

热交换系统、汽轮发电机组及其他相关辅助生产设施已全部完工，并完成了非集热模

块供热情况下的试运行和首次电费结算；该项目的太阳能集热系统部分模块已基本完

成施工及设备安装，目前相关技术参数尚未达到商业运行标准，仍在性能调试阶段。

该项目在建工程金额最近两年一期变动较小的原因在于项目集热系统技术路径

属国内首创，存在技术集成、环境适应、部分模块技改有效性、发电效率等技术难点

与不确定性，需要通过一定时间调试，以提升其系统效率并验证其稳定性。在调试期

内，该项目除应当资本化的资金成本外，其他与主体工程相关的投入资金金额较小，

因此在建工程金额最近两年一期变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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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

资产>应用指南》等相关规定，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或者可销售状态，可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判断：（1）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实体

建造（包括安装）或者生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者实质上已经完成；（2）所购建或

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与设计要求、合同规定或者生产要求相符或者基本相

符，即使有极个别与设计、合同或者生产要求不相符的地方，也不影响其正常使用或

者销售；（3）继续发生在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

或者几乎不再发生。

截至目前，玉门项目太阳能集热系统模块未全部完工，部分模块相关技术参数尚

未达到商业运行标准，仍在性能调试阶段，项目尚未正式投产。根据准则，玉门项目

在建工程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原则，未达到可转固时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公司中机电力为玉门项目 EPC总承包商。本次交易如

顺利完成，中机电力与玉门鑫能就该总承包合同项下的后续业务将构成关联交易。

此外，对于本次交易，电气控股已出具《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本次重组完成后，中机电力除执行完毕现有在手能源工程服务领域项目外，不再承

接新的能源工程服务项目，未来将不再从事与天沃科技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作为控

股股东，本承诺人将支持天沃科技结合自身业务资质和能力，继续拓展能源工程服务

领域相关业务机会；同时，本承诺人将支持中机电力结合自身经营状况及业务资质，

拓展新的业务机会。”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机电力仍将继续履行 EPC总承包合同项下

的责任与义务，继续推进玉门项目的履约执行。

二、补充披露上述资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形，并详细披露减值测算过程，包括测试

的主要程序、具体参数，说明减值的充分性、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如不符合，补充披露对报告期净利润和期末净资产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一资产减值》（2006年 2月发布）第五条相关规定，

存在减值迹象的需考虑对相关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公司于每一资产负债表日对在建工

程等长期资产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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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对玉门项目在建工程的减值测试程序及具体参数情况如下所示：

1、判断减值迹象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管理层对玉门鑫能 50MW光电发热项目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判断结果如下：

减值迹象情形 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

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不适用

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

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

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否，目前玉门鑫能经营所处的经济、

技术或法律环境和在建工程所处的

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

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

降低。

否，受宏观经济面影响，市场利率或

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近两年为下

降趋势。

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

损坏。

否，在建工程未发现难以继续实施的

重大障碍，未发生资产陈旧过时或实

体损坏的情况。

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

前处置
否，在建工程均有明确的使用计划

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

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

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

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

否，根据管理层减值测试结果，资产

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为正数。

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否，未发现其他减值迹象

如上表所述，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玉门项目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

2、减值测试情况

公司管理层基于玉门项目的设计参数、投资进度以及未来投产和收益情况，测算

在建工程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与其预计总投入现值进行比较，并判断是否发生减值。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玉门项目在建工程减值测算主要参数与建设初期参数比

较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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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数 建设初期 2023年 6月 30日
工程静态投资（万元）（注 1） 171,888.00 179,496.00
全年等效利用小时数（小时） 4,520.00 4,520.00
平均上网电价（含税） 1,150元/MWh 1,150元/MWh
平均上网电价（不含税）（注 2） 984.66元/MWh 1,017.70元/MWh
年均机组光电转化效率 16.11% 16.11%
设计工况光电转换效率 18.55% 18.55%
发电厂用电率 7.50% 7.50%
经营期（年） 25 25
经营期每年经营成本（万元/年） 2,929-3,214 2,929-3,214
折旧年限（年） 25 25
残值率 5% 5%
售电销项税率 17% 13%
折现率 7% 7%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税前） 33,118.68万元 30,444.33万元

所得税率 25% 25%

注 1：由于在建工程建设期间延长，工程静态投资有所增加。

注 2：由于国家增值税税率调整，目前较建设初期测算的 17%的税率下降至 13%，对应的平

均上网电价从 984.66元/MWh（不含税）上升至 1,017.70元/MWh（不含税），即其他假设不变的

情况下，收入上升 33.04元/MWh（不含税），总产品预测期累计销售收入增加额为 16,749.48万

元。

由上表可知，根据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投入情况，更新项目主要参数后，项目财务

投资净现值税前为 30,444.33万元，未发生减值。

鉴于该项目集热系统技术路径属国内首创，存在技术集成、环境适应、部分模块

技改有效性、发电效率等技术难点与不确定性，如该项目在后续技术应用、项目执行

等方面与可研设计目标偏离，将可能影响项目建设进度和项目效益。

2021年，玉门项目公司已向政府部门上报电价补贴的申请，最终电价需经政府对

示范项目验收通过后才能确定。最终核定电价如低于 1.15元/千瓦时，可能对该项目

效益和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如上述因素导致项目经济性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披

露并根据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综上所述，本次减值测算过程充分、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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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于《重组报告书》“第八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一、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一）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分析/1、资产

结构及变动分析”中补充披露了在建工程减值测试相关内容。

请会计师核查前述资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形，在建工程账面价值的入账依据及准确

性、转为固定资产时点的准确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一、会计师核查程序

1、现场查看在建工程形象进度，并与业主方、总包方进行访谈，确认在建工程

实际进度及是否存在上网发电障碍，分析评价公司作出的在建工程减值迹象的判断是

否恰当；

2、获取并检查报告期内经业主方、总包方、监理方确认的工程产值表，综合上

述资料判断在建工程入账依据是否充分，入账价值是否准确；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相关规定，并结合在建工程实际进度情况，

评价公司作出的在建工程尚未达到可转固条件的判断是否恰当；

4、获取公司募投项目在建工程的《可研报告》、《投资估算及财务分析报告》、

历年募投项目公告进展、《募投项目减值测试过程》，获取并检查募投项目上网电价

批示文件、根据玉门鑫能长期借款合同重新测算利息支出，并与《募投项目减值测试

过程》中所使用利息数据进行核对，综合上述资料及测算结果复核减值测试过程中各

项参数的使用是否合理，在建工程减值测算过程是否适当，评价公司作出的在建工程

不存在减值的判断结论是否恰当。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玉门项目在建工程尚未达到结转固

定资产的条件，不存在应转固未转固或延期转固的情况，在建工程入账依据充分且入

账金额准确，不存在减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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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2023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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